
生活習慣之建立，在心理學上

有廣泛之研究，主要以行為心

理學為基礎，強調行為的後果

是決定行為是否再次出現之重

要因素，簡單而言，如果從事

某一個行為之後，得到了甜頭

，該行為下一次出現之機率會

大增；反之如果得到的是苦頭

，則會減低行為出現之機率。

一個行為能否會成為習慣，也

是取決於以上的原因。要培養

兒童有良好的習慣，父母的角

色有如一個行為設計工程師，

首先要對良好之生活習慣作好

操作性的定義，也就是一個可

以客觀觀察、測量、及可以實

現的定義。例如要建立一個「

早睡早起」的良好習慣，就必

須要定義幾點鐘睡覺才算早睡

，幾點鐘起床才是早起。盡量

避免一些抽象性定義，例如「

有禮貌」的習慣，「勤勞」的

習慣等，所有的目標必須要具

體化，因此可將「有禮貌」定

義為「主動向熟人打招呼」，

定義定得不好，會讓小孩無所

適從。我自己也曾經試過，把

有禮貌定義為「主動向人打招

呼」。結果小孩就很為難，在

街上遇到的人很多，就算在同

一幢大廈出入的人也很多，成

年人也沒有向每一個人打招呼

，因此把小孩訓練到遇見人就

叫叔叔或阿姨，我自己心裡的

感覺就是很奇怪。因此可見，

把良好行為做出客觀及可操作

的定義是成功的第一步。

第二步，小孩必須要知道自己

的行為是否符合標準，也就是

小孩自己本身能作出「對與錯

」的判斷。這一點很重要，大

人與小孩要有相同的評估標準

，因此標準必須是簡單明確的

。如果小孩的對與錯判斷完全

依靠父母親的話，一旦父母不

在場，小孩心中就沒有了標準

。在行為心理學中，認為個人

對行為結果之判斷能力，是學

習某一特定行為的重要因素。

因此學習良好習慣或行為時，

必須同時訓練小孩對成敗作判

斷。以早睡的習慣作為例子，

有些家長規定小孩必須要在晚

上9:30前睡覺。如果小孩還沒

有時間觀念，或不會看時鐘的

話，小孩就不可能判斷對與錯

，必須依賴父母的指示，訓練

的效果就難以達成。因此在訂

立培訓的項目時，必須考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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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的能力，必須符合「可操作性」的要

求。另外可以安排一些簡單的指標，例

如用一個鬧鐘，在9:20開始響，之後每

5分鐘響一次。如果小孩在第三次響鐘前

睡在床上，代表成功，否則就是失敗。

大部份4歲以上的小孩都能對上述情況作

出判斷。另外，如果家長夠細心，會發

現上述成功的定義是小孩睡在床上，而

非睡著。因為小孩無法對睡著作出判斷

，也就是無法對成功作出判斷，因此有

礙行為之建立。

第三步，要有系統地對行為作出獎罰。

當小孩能對其表現作出成功與失敗的判

斷，下一步就是要建立獎賞系統。家長

必須要緊記，跟在行為之後的結果，是

決定行為出現機率的重要因素。獎賞時

間越接近行為，效果越明顯。以上述睡

覺的例子，小孩如果真的在第三次鐘響

前躺在床上，就必須立即得到獎勵，所

謂的獎勵不需要是物質性的，我比較鼓

勵精神性的獎勵。例如可以獎勵小孩獲

得十分鐘的故事時間，除了有媽媽陪伴

睡覺之外，還可以聽一個的精彩故事，

這樣的獎勵會比獎他在一個月後獲得一

份玩具來得直接。如果遲了上床，就失

去了上述的精彩時間，效果明確。這樣

的安排，可以讓小孩自己去爭取精彩時

間，當失去了故事時間，下一次就會自

己努力爭取，上述的規則一旦訂立，家

長及小孩必須一起遵守，不應有太多特

殊情況，否則很難獲得準則，良好的行

為也很難鞏固。

另外，根據行為心理學的公式，獎勵是

增加行為出現的不二法，懲罰是減少行

為出現的不二法。在培養小孩良好習慣

時，就是要增加某些行為出現的機率，

理應以獎勵為重點。如何作出獎勵是一

種需要花心思的技巧，上述例子可以看

到，精神獎勵往往比物質獎勵來得貼心

，特別是年紀較小的兒童，關注、陪伴

、及擁抱會是最有價值的獎品，家長要

善加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生活

裡，懲罰會比獎勵來得容易，雖然我並

不反對家長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懲罰的手

段，但通常限制在阻止一些惡行的出現

時才應用，例如講粗口。事實上，家長

們不能避免會使用一些懲罰的手段去管

教小孩，在此我要強調，懲罰的內容最

好與行為的後果有相關。例如吃飯吃得

慢，就必須自己洗自己的碗，而非吃飯

吃得慢，要罰星期天不准玩。這也是訓

練小孩對行為及其後果作出合理的理解

，從而對自己行為作出安排及選擇。

良好習慣的培養，對小孩適應社會生活

，建立內化的行為標準，有重要的意義

。家長如能適當應用上述的原則，將起

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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